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采购需求书

&分局河



需求内容

一、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要求

1、 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的独 

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并己进驻广东省网 

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企业；

2、 供应商必须具备《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条件，即：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I技术能力(至少具备3名执业

律师);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项目概况

K项目名称：河源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2、 项目业主单位：河源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
3、 项目预算：每年度总包干价不超过30000元

4、 项目地点：河源市连平县

5、 项目资金来源：局工作经费

6、 公开选取方式：本次采用方案择优的选取方式，委托单位将 

在报名的若千家中介机构中，选定方案较优的一家作为中选机构，未



被选中的机构不应有任何异议。

7、服务类型：法律服务。

三、工作内容

（一）常规法律事务：

1、 就委托单位的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参与重大决策的法律 

论证；对有关行政事务、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提供法律咨询 

和意见；

2、 对委托单位起草或者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从法律、法规方 

面提出修改和补充建议；

3、 受委托单位委托，参与政府投资采购有关合同谈判；

4、 协助草拟、修改、审核重大的经济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事 

务文件，并出具法律意见；

5、 参与处理涉及委托单位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行政纠纷和其他重大纠纷:就委托单位拟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等决定所涉及的重大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对委托单位遇到的重 

大、复杂、疑难的行政案件全程参与讨论研宄，并出具法律意见；

6、 协助委托单位处理一殷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
7、 协助委托单位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参与法律知识培训活动， 

提高委托单位工作人员法律素质；

8、 向委托单位提供国家有关法律信息，对行政管理、行政事务， 
提出合理化法律意见；

9、 受托办理委托单位委托的其他日常法律事务。



(二)专项法律事务：

1、 接受委托单位另行委托，代理委托单位参加诉讼、复议、调 

解或仲裁活动，协助委托单位或委托单位部门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维 

护委托单位的合法权益；
2、 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专项法律服务。

四、 服务成果

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书、合同审核意见书等。

五、 付款方式

(1) 服务费用结算：公开选取服务费用为合同包干价，费用包 

括各种人力成本、资料费、服务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费 

用，中标人必须自行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采购人将不再另行支付与本项目相关的任何费 

用。

(2) 付款方式：
费用按季度支付，在每季度结束后30日内支付该季度费用。 

付款项时，中选单位应提前向采购人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

六、 其他要求

1、 做好保密工作，如需要与外部单位沟通联系的，均应提前和

采购单位沟通，由采购单位统一作出安排。

2、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涉及县各有关部门，中选单位在委托单位

协调下开展相关工作。



七、中选单位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单位

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做好计 

划安排，准备好相关材料。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存在以下行为的，记入 

不良信用记录，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单位：

1、 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

2、 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业主 

单位增加服务费用的；

3、 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时间完 

成服务；

4、 中选机构未按规范提供服务，服务质量不达标。


